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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110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0年 9月 7日(星期二)上午 9時 

地點：本所行政大樓 2樓大會議室 

主席：召集人鄭所長義騰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蘇郁屏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今日民眾普遍期待一個「廉能政府」，不僅要求公務員

專業度要夠，亦要求公務員具備廉潔素養，因此政府頒

訂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

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」等規定予公務員依循。對

於我們第一線基層之公務員，最重要就是依法行政及廉

潔自持，但是「圖利與便民」可能就在一線之間，許多

公務員擔心有圖利行為的嫌疑而於從事公務上非常保

守，但過於退縮任事亦可能造成民眾的不滿。另矯正機

關除了辦理民眾接見收容人業務外，相較戶政或警察單

位直接面對民眾處理公務的機會要來得少，故戒護工作

方面只要同仁落實依據相關規範及指引來執行職務，就

能減少許多不必要之困擾。今天請大家藉由召開廉政會

報之機會，檢視廉政工作上是否有待精進處，俾提昇工

作品質。 

 

貳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(詳會議資料，報告單位：政風室)： 

一、上次會議主席指(裁)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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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主席指（裁）示及決議事項 
主（協）辦 

單 位 
執   行   情   形 

管 考 

建 議 

1 

辦理小額採購案時，請多方訪

價並將年度相類似品項採購

金額累計超過十萬元者，以公

開取得或公開招標方式辦理

等，經主席決議照案通過。 

總 務 科 

一、小額採購程序擬依本

所 110年 7月 20日

修訂之本所「辦理小

額採購作業程序」 

辦理。 

二、金額超過 10萬元之

採購案，迄依招標方

式辦理。 

解除

列管 

2 

辦理副食品採購案，除依相關

法規加強查驗外，並請於履約

期限屆滿後，確實檢討履約量

不足成因，並製作結算驗收證

明書及驗收紀錄備查，經主席

決議照案通過，並表示「確實

注意履約量不足成因，必要時

請炊場主管確實了解原因，如

叫貨數次廠商仍不履約，亦請

確實依契約處置」。 

總 務 科 

戒 護 科 

110年上半年副食品採購

尚無履約量不足之情

形，並已確實於履約屆滿

後製作結算驗收證明書

及驗收紀錄備查。 

解除

列管 

主席裁示：均同意解除列管。 

二、本所 110年廉政重點工作報告(詳見會議資料，略)。 

三、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暨利益衝突迴避法專案重點宣導」

(略)。 

四、「本所前管理員夾帶違禁品予收容人涉犯圖利罪案」專題

報告 (戒護科與政風室)： 

(一)案情說明(政風室蘇主任郁屏) 

    本所前吳姓管理員於 108年擔任戒護主管期間，明知當

時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菸獎勵辦法第 7條「受刑人吸食

之菸，應由監獄合作社依市價販賣，不得由外界送入或



3 
 

自行攜入。」之規定，夾帶七星牌香菸數包(該違禁物

品價值僅新臺幣 1,500元)交予舊識受刑人以慶祝其即

將假釋，因該管理員已自白、無犯罪所得，今年 4月經

法官審理並認該管理員涉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(即圖利

他人罪)，判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，及緩刑貳年，應提

供陸拾小時義務勞務及完成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，禠奪

公權壹年(將影響其退休金權益)。本所行政責任部分業

經當時考績甄審會向該員追究一大過處分在案。 

(二)戒護科近期因應本案已實行之管制措施(戒護科蕭科長

嘉榮) 

  1、持續向同仁強調正確法治觀念，落實於勤前教育、常

年教育上，進行本案例及其他機關貪瀆或圖利案例之

法治教育宣導，請同仁勿因小失大而影響公務生涯。 

 2、行政大樓設置專屬置物櫃，供同仁進戒護區前放置執

勤時不需攜帶之物品(例如手機)；另安檢三道門前設

有「進出戒護區請自動接受檢查」標示，如同仁攜帶

香菸、藥品或茶葉等，亦設簿請同仁作登載，俾利進

行數量控管及備查之工作。 

3、重要通道口如服務台、中央門、車檢站、複驗站等，指

派專人服勤進行進出管制工作，並放置員工、廠商等

經常出入機關人員名冊及相片以供身分核對，減少其

他人員趁機由外界夾帶違禁物品入內之機會。 

4、每週由秘書帶隊，會同政風主任及本科專員，不定期

針對戒護區內職員置物櫃實施突襲檢查，加強防範同

仁夾帶違禁物品入內之機會。 

(三)政風室加強再防貪機制：針對負責安檢工作之戒護人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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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辦理不定期抽查其有無落實安檢之作為，另請各主

管協助宣導及提醒同仁。 

(四)主席：之前其他矯正機關亦有發生類似的案例，戒護科

適才提出之「於重要通道口加強安檢工作」之措施中，

最重要的除了「落實」這個動作外，要先確實建立同仁

的法規意識，讓同仁覺得自己不會想去做違法的事，故

請戒護科持續、不厭其煩地提醒同仁相關守法觀念。 

(五)吳秘書佩瑜： 

1、其他矯正機關曾發生過夾帶食物予收容人遭調查之案

件，後來也交給廉政署處理，例如營繕隊戒護主管覺

得視同作業收容人工作辛苦，想要給予一點慰勞，雖

然食物或飲料價值不高，但未經合法的程序，即便是

正常的物品還是算作監所內的違禁物品，這是需要向

同仁建立的觀念。如同仁真的很想以食物犒賞收容人，

請依規定進行簽准後再行辦理，或以法定的獎勵方式，

例依具體事蹟協助爭取加分或頒發獎狀等，會比給收

容人食物更具實益。 

2、所長剛提到落實檢查這部分的確很重要，但請主管要

加強支持動作、同仁之間也要理解安檢的重要性及必

要性。另因新修監獄行刑法規定，已不能例行性利用

接見監聽工作來獲取情資，故平時針對收容人之安檢

工作一定要確實，以加強查緝違禁品。 

3、平時與政風主任及戒護科專員進行員工置物櫃突襲檢

查時，櫃內物品愈凌亂的愈是要加強檢查，提醒同仁

維持置物櫃物品整潔乃基本要務，例如看到某同仁櫃

內一堆香菸包，仔細檢查發現都是空的，該整理的該

丟棄的就要做好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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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提案-為加強採購履約管控及驗收效率案，請審議。 

一、會計室曾主任蘭惠：建請承辦人員辦理分批查驗時製作

「查驗紀錄」，俾監辦單位及主驗人知悉該批採購已如

期如質完成，並作為後續核銷付款之憑證。 

 二、主席：建議新接業務之同仁，可多向其他矯正機關相關

單位進行橫向聯繫及互相請教，像辦理採購分批查驗已

經是很一般的工作，可再加強辦理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主席結語 

    參加過這麼多場廉政會報可看出，蘇主任準備的會議資

料極為詳盡及用心，另外政風室準備之「我們與廉的距

離」宣導資料，以淺顯方式清楚解說許多有關公務員廉

政倫理規範的規定及專有名詞等，極有宣導與教育價值，

各主管應宣導同仁多作參考。 

 

捌、散會 (上午 10時 00分) 


